
附件 1 

上海市“平安农机”示范区申报条件 

 

一、组织领导 

1.政府成立区分管领导任主要负责人、农机、安全监管

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促进农机安全生

产的政府文件，为创建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

支持。 

2.政府保障农机安全投入，加强农机安全监理基础设施

和装备建设，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经费、国务院规定免征的

农机安全监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创建“平安农机”工作经费

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保障农机安全生产和创建“平安农机”

工作持续开展。 

3.区、镇（乡）两级政府积极协调农机、安全监管、公

安、交通、教育以及乡、村等各方面管理资源，确保乡、村

创建“平安农机”工作扎实开展。 

4.政府将农机安全列入当地安全生产总体规划，把农机

安全生产和创建“平安农机”工作纳入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考

核。 

5. 镇（乡）、村设有农机安全监理员和农机安全协管员，

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实行创建“平安农机”工作

目标管理，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健全。 



二、部门协作 

6.农机、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的具体创建工作，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创建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有检查。 

7.农机、公安部门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农机部门定期向

公安部门通报拖拉机登记、安全检验和驾驶证发放等情况，

公安部门定期向农机部门通报农机道路交通违法和事故情

况，信息共享。 

8.建立农机、公安、安全监管等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大农机道路安全管理，共同维护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 

三、安全管理 

9.严格依法进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档案内

容齐全规范。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安全技术检验。 

10.严格按照规定开展驾驶人培训工作，制定培训计划，

统一培训教材，具备培训条件，落实扶持政策，教学人员持

证上岗。 

11.严格依法进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件的申领、

考试、发证和换证等工作，档案内容齐全规范。 

12.严格依法加强维修行业管理，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

定，农机维修人员持证上岗。 

13.建立农机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公开事故报告电话，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建立农机事故

档案。 

四、宣传教育 

14.印制农机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制作农机安全宣传展

板,播放教育警示片。在业务大厅和农机考试、检验场地设

置农机安全宣传专栏。 

15. 开展以“六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农机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做到墙上有标语、路口有警示、手中有资料、报上有

文章、电视有图像、广播有声音，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增强

安全意识。 

16.结合农时、节假日、农机化教育培训活动和“安全

生产月”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普及农机法

律法规知识。 

17.利用“互联网+”创新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模式，丰富

宣传教育内容，提升农机手安全素质。 

五、执法检查 

18.结合农机使用特点，开展农机、公安联合执法，加

强农机道路安全检查，查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无牌行驶和

驾驶操作人员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19.在春耕、“三夏”、“三秋”等重要农时季节，深

入农田、场院依法开展农机安全执法检查活动，纠正违反安

全操作规程的作业行为以及无牌行驶、未检验使用、无证驾



驶等违法行为。 

20.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农机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六、规范建设 

21.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稳定，经费保障正常，安全生产

制度健全，监理装备良好，符合《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装

备建设标准》，行业标识使用规范。 

22.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积极参加岗位知识和技能培训，

农机考试员、检验员、事故处理员持证上岗。 

23.公开执法依据、办事程序、免征收费项目、办事人

员和办事结果。公布农机行政许可、安全检查、事故责任认

定等权力清单。  

七、创建成效 

2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上牌率和驾驶人持证率达到 99%

以上，检验率达到 90%以上。 

25.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事故万台死亡率控制在 3.0 以

下，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26.示范区辖区内示范镇（乡）比例和示范镇（乡）辖

区内示范村比例均达到 40%以上。 

27.农机事故月报和统计分析按时报送，数据真实。农

机无牌行驶、驾驶人无证驾驶等违法违规现象呈下降趋势。 

     八、否决条件 



28.近 3 年内，发生一次死亡 3 人及以上的道路外农机

事故及创建年度内发生驾驶人全责的农机死亡事故。 

29.发生农机安全生产严重的违法、违规案件。 

 

 

 

 

 

 

 

 

 

 

 

 

 

 

 

 

 

 

 



附件 2 

上海市农机安全监理示范岗位标兵评选事项说明 

 

一、评选依据 

农业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

创建“平安农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农机发〔2017〕

1 号）。 

二、评选范围 

从事农机安全监管的区、乡镇管理人员。 

三、评选条件 

（一）思想品德优良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政治、守规矩；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事业心、责任心；模

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廉洁自律，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二）业务能力过硬 

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熟悉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

掌握本职工作技能；积极参与“平安农机”创建工作。 

（三）履职尽责率先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维护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形象；工

作务实肯干，行为规范，服务态度和岗位形象良好；注重调

查研究，能结合当地农机安全生产实际，认真开展农机安全



监理调研活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四）工作业绩突出 

勇挑重担，能够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有效解决监理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法，

工作中有所创新或突破，对事业发展产生积极效果；所在地

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所从事的工作受到政府或有关部

门表彰，受到农民机手广泛好评。 

（五）否决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在监管岗位工作不满 3 年

的；近 3 年内有因群众投诉、举报而被问责或有违法违纪情

况的；违规办理监理业务的；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的。 

四、评选程序 

（一）根据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有关示范岗位标

兵申报的工作安排，由市农委、市安全监管局联合向各区部

署本市示范岗位标兵申报推荐工作，由市农机化办牵头组织、

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承担具体实施工作； 

（二）各区根据工作部署，由区农委、区安全监管局联

合按照条件初步遴选后推荐申报标兵候选人； 

（三）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依照申报条件进行初审；  

（四）市农机化办、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比对近 2个年度

的“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和服务基层、机手工作情况，综合

评比后报市农委、市安全监管局确定本市农机安全监理示范



岗位标兵，并择优推荐至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评选

全国农机安全监理示范岗位标兵。 

 

 

 

 

 

 

 

 

 

 

 

 

 

 

 

 

 

 

 

 



附件 3 

 
 

 

 

上海市“平安农机”示范区申报表 

  

    

 

 

 

   申报单位： 区农委         （签章） 

 

                        年  月  日 

 

 

 

区安全监管部门 （签章） 

 

                    年  月  日 

 
 



主要工作成绩 

（依据申报条件逐条说明） 

 

 

 

 

 

 

 

 

 

 

 

 

 

 

 

 

 

 

 

 



 

 

 

 

 

 

 

 

 

 

 

 

 

 

 

 

 

 

 

 

附：当地政府制定的促进农机安全生产的文件 

 

 



附件 4 

 

上海市农机安全监理示范岗位标兵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政  治 
面  貌 

 
文  化 
水  平  

参加工 
作时间 

 
从事农机
安全监管
工作年限 

 

单  位  

 
主要事迹 

（依据申报条件逐条说明）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级 

主管 

部门 

意见 

 

 

 

（区农委签章） 

年  月  日    

 

 

 

（区安全监管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省级 

主管 

部门 

意见 

 

 

 

 

（市农委签章） 

年  月  日    

 

 

 

 

 

（市安全监管局签章） 

年  月  日   

 


